
三、脱贫劳动力就业服务政策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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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扶对象

经办平台

具体政策措施

服务对象

政策享受对象

有就业能力且有就业创业意愿的脱贫劳
动力和防返贫监测对象劳动力

就业专项资金：脱贫劳动力

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
金和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资
金的补贴对象按相关资金
管理规定执行

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

支持就地就近就业

稳定外出务工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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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稳定就业

培树劳务品牌

推进劳务输出

强化劳务协作

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
·就业创业服务补助

·签订劳务协作协议
·建立三个清单，就业需求清
单、岗位供给清单、稳岗清单
·开展专项活动

·技能提升补贴
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
·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

   落实《关于开展岳阳市特
色劳务品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
（岳人社函〔2023〕47号）

就业创业服务补助

    补贴对象：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
的具有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  
农村劳务经纪人等市场主体
    政策内容及补贴标准：采取政府
购买服务的方式，每成功介绍1名脱贫
人口到县以外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，
给予300元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，脱贫
人口每人每年只享受一次补助
    资金来源：输出地从就业专项资
金
    经办要求：在脱贫人口就业帮扶
政策经办-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模块经办

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
（湘人社规〔2020〕22号）

    补贴对象：对吸纳脱贫人口就业，与之
依法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实际在岗12个
月的企业
    政策内容及补贴标准：比照吸纳就业困
难人员就业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（此前
已享受过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补贴期限合并
计算），按其为脱贫人口实际缴纳的基本养
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单
位缴纳部分进行补贴。
    资金来源：用人单位所在地就业专项资
金
    经办要求：在社会保险补贴模块经办，
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政策经办-社会保险补贴
模块可进行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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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产业发展促进就业

发展就业载体吸
纳就业

就业帮扶车间 

就业帮扶车间

    政策依据：《关于进一步推
进就业帮扶车间建设的意见》湘
人社规〔2022〕33号
    认定标准：吸纳或带动5名以
上脱贫人口就业的企业或个体工
商户，目前全市认定帮扶车间253
家
    补贴内容：场地费、物流费
补贴，就业补贴（稳岗补贴、社
保补贴），创业补贴，金融支持
    工作要求：要全面清查，对
空转、停产或吸纳人数不达标的
要及时清退，并从新认定一批帮
扶车间，配套的优惠政策要做好
宣传与跟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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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产业发展促进就业

鼓励返乡入乡
创业带动就业
1.税费减免
2.创业担保贷
款及贴息
3.创业补贴
4.孵化基地

发展就业载体吸
纳就业

就业帮扶基地 

    

创业补贴

    补贴对象：对首次创
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
营，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
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
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
的脱贫人口和农民工等返
乡下乡创业人员
    政策内容及补贴标准：
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市州确
定
    资金来源：当地就业
专项资金
    

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

  《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
金管理办法》（财金
〔2023〕75号）
   补贴对象：符合申请
条件的脱贫人口
    政策内容及补贴标准：
专项资金贴息的个人创业
担保贷款，最高贷款额度
为30万元，贷款期限最长
不超过3年，贷款利息
LPR-150BP以下部分由借
款企业承担，剩余部分财
政给予贴息（LPR：贷款
市场报价利率）
    

创业孵化基地

    补贴对象：省级创业
孵化基地
    政策内容及补贴标准：
每年从已认定的省级创业
孵化基地中择优评选一批
创业带动就业效果好、辐
射示范作用强、孵化成功
率高、发展前景良好的基
地，由各地结合实际适当
给予奖补资金
    资金来源：当地就业
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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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产业发展促进就业

鼓励返乡入乡
创业带动就业
1.税费减免
2.创业担保贷
款及贴息
3.创业补贴
4.孵化基地

用好乡村公益性
岗位安置就业
1.人社部门开发
2.其他部门开发

发展就业载体吸
纳就业

就业帮扶基地 

多渠建设就业
帮扶载体

就业帮扶基地

就业帮扶基地

    补贴对象：省级就业帮扶基地
    政策内容及补贴标准：能够长期稳
定吸纳脱贫劳动力，当前在岗脱贫劳动
力人数不低于30人，或占企业总人数不
低于15%（但最低不能少于10人），每
年认定60家左右作为“湖南省省级就业
帮扶基地”
    资金来源：由企业所在地市县人社
部门给予一定奖补，所需资金从当地就
业专项资金中列支
    


